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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人權促進會第23屆2007年11月份執委會紀錄 

時間：2007年11月08日（星期四）        主席：劉靜怡 地點：台權會 

 

【會務】 

報告事項 

一、10/1-會務活動【附件一】 

二、十月份財務報告【附件二】 

三、財務(略) 

四、人事(略) 

 

【專案】 

討論事項 

一、台權會「用人權影響選情」問卷－【附件三】 

針對立委候選人、總統候選人發出問卷，並與其他社團合作組成人權素質評

估小組，預計 12 月底召開記者會發佈候選人人權素質分數，供選民參考。

關於政黨人權素質部份，可以不分區立委依各自專業領域對相關提問的回

答，作為該政黨政策的評估。 

二、人權研習營營隊「在台灣中心呼喊人權」－【附件四】 

時間：2008 年 1 月 19~22 日（星期六～二，四天三夜）地點：南投布農曲

冰部落 虹谷有機農場，主題：環境、族群與人權。活動精彩、山川壯麗，

請各位執委踴躍出席！時間改為 2008.01.24-27；需要提前進行場勘 

 

報告事項 

一、樂生－ 

1.10/25「用生命等待-樂生法案何時來」記者會，各黨團同意重開協商；10/26

協商未受知會，通過兩個條文，但後續協商時間未定。 

2.11/07 律師團、顧問團會議，決議做出簡要說帖與修正後，再訪各黨團負

責協商立委，並請自救會會長出席。 

3.文建會指定中正廟為國定古蹟，樂生聲援團體已提出抨擊。  

二、蘇花高－ 

1.11/01「別用蘇花高騙選票」專案小組會議，決議國工局補件，約可再拖延

兩個月。 

2.展開北部地區大專院校校園巡迴。 

三、醫療研究與隱私－ 

1. 民眾「檢舉」生物基因資料庫案，已有衛生署回覆查無違法抽血，但會

持續監督。 

2. 健檢中心與醫療研究合作不適用個資法問題，待衛生署公文上網後採取

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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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生物基因資料庫與人權部落巡迴於 11/3 舉辦第二、第三場次；預計 12

月底完成其他場次。 

四、人權雜誌－ 

冬季號以樂生為專題，接續 2005 年後大事記，並納入其後重要發展與論述，

由佳平負責本期編輯。 

五、人權報告－ 

    2006-2007 年合版。 

六、高砂案－ 

1.10/09 上午開庭針對撤銷訴訟與給付訴訟爭點部分進行攻防。 

2.與黃智慧老師聯繫，取得高砂案始末相關資料。 

3.協助黃老師製作高砂案流程與個人法律意見。 

七、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－ 

整理研討會舉辦的工作細節，發信至各團體要求認領分配之工作，並由台權

會統整。 

八、法官法推動聯盟－ 

1.10/27 日遊行順利結束。 

2.將於 11/16 下午五點拜會王金平，可參加執委為？ 

九、法扶律師駐點－ 

1.11/14 起，每隔週三下午 2:00-5:00 律師駐點；人權議題律師團共六名輪流

派駐（顧定軒、張寧洲、張兆恬、賴錫卿、林契名、高亙瑩），於派駐一

輪後，進行社團、律師、法扶第一階段檢討會議（預定於 2008/01/23）。 

2.案件建檔與受理規則制度化，將逐步將舊案歸檔，新案書面者建立案號、

初步整理案情、協助預約，與法扶律師合作。 

十、移盟－ 

1.推動廢除國籍法財力證明規定。發文要求兩黨總統候選人針對訴求回應，

一百萬票要不要。 

2.國籍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，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第五項之財力

證明規定。建議整條刪除，因為只是放寬可能未來會再被緊縮。 

3. 串連國外團體行文外交部，抗議外配財力證明。於十二月十日左右開記者

會公佈。 

5.11/9 上午 10 點前往移民署，針對外國人發表言論被驅逐出境問題表示關

切，可出席執委為？ 

十一、立委選舉與公投投票公聽會－ 

 

專案 

一、辛○○案－ 

1106 致電游副主委，獲允諾積極關切。 

二、子○○縱火案－ 



 3 

1.法院已裁定將子○○送馬階高雄分院鑑定。 

2.法院同意現勘，以辨明證人指認及監視器錄音光碟所呈現的意義。 

3.警訊及偵訊錄音 CD，等收到後由台權會協助判聽。 

4.11/12 與詹律師會談本案。 

三、奈及利亞人案 

跟移民署專勤隊交涉，當日十二人已釋放八人。 

四、丑○○案 

1. 與軍方聯繫，確認賠償金發放時間。 

2. 將近一步研究冤獄賠償法受害人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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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 

 

台灣人權促進會 2007「以人權指標影響選情」問卷行動 

立委暨總統候選人「人權素質」評估問卷 

總分 100 

法案/議題 提問 答覆 

1.集遊法 1.您是否同意修改現行集會遊行法，從管制集

會遊行的結構，改以保障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為

原則。 

1-1.由許可制修改為報備制。 

1-2.廢除禁制區。 

1-3.縮減行政機關裁量範圍。 

1-4.違反集會遊行法除罪化，僅為行政罰。 

1.同意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2. 移民法 2.您是否同意修改「入出國與移民法」，刪除歧

視性條文，並保障外籍人士基本人權。 

2-1.反種族、階級與性別歧視條款。 

2-2.受虐之外籍配偶離婚後的永久居住權。 

2-3.禁止以有償的方式仲介外籍配偶來台，以避

免近似買賣人口的情形。 

2-4.不以財力作為婚姻移民的審核條件。 

2-5.不以政治言論作為驅逐出國的條件。 

1.同意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 

3. 工會法 3.您是否同意工會法明文規定教育人員組織工

會的權利。 

1.同意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 

4. 法官法 4.您是否同意於本會期通過法官法，以落實法

官下列權利與義務。 

4-1.在法官法中明白宣示廢除法官考試，未來法

官至少應自有相當經驗及資歷的檢察官、律師

或學者遴選之。 

4-2.廢除現有的官等與考績制度，將法官的收入

提高與合理化，提高優秀法官留在一審的意願。 

4-3.成立評鑑法官的民間基金會，讓人民能對於

不適任法官，能夠有提出評鑑聲請的權利與管

道，以監督法官審判品質。 

4-4.明定法官懲戒機制，由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

1.同意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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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職務法庭，負責

淘汰不適任法官。 

5. 漢生人權

法案 

5.您是否同意於本會期通過「漢生人權法案」，

以補救國家過去的錯誤隔離政策，並保障漢生

病友權利。 

5-1.政府之道歉與患者名譽之回復。 

5-2.患者所受侵害之賠償。 

5-3.終身接受政府照顧。 

5-4.在地老化不受強制搬遷。 

5-5.樂生療養院指定為漢生病保留區。 

1.同意 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 

6. 國家人權

委員會法案 

6-1.您是否同意依據巴黎原則設立國家人權委

員會，用以作為國家保障人權之機構。 

6-2.您是否同意以社會公正人士或 NGO 團體代

表而非政黨人士作為國家人權委員會運作之核

心。  

1.同意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 

7. 廢除死刑 7-1.您是否同意全面廢除死刑，並以其他刑罰取

代，例如無期徒刑且不得假釋。 

7-2.您是否同意在死刑尚未廢除前，全面停止死

刑之執行。 

1.同意 

2.反對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 

 

8. 原住民族  一、您是否支持依照「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

言」（2007 年 9 月正式通過）落實台灣「原

住民族基本法」？尤以該法所確立之多元

法律主義（即承認各族有不同的習慣法規

範）落實原住民族權利 

1.支持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 

9. 基因資料

庫 

 

 

 您是否同意基於憲法人權保障經過立法程

序與公民公開辯論過程決定是否建立台灣

地區生物基因資料庫？即以符合資訊公開

與告知同意等基本原則以及國際間相關規

範為標準，確實捍衛人民權益。   

1.同意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
 

10. 環境  環評法？ 

  

1.同意  

2.反對  

3.拒答  

請簡述理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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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四】 

在台灣中心呼喊人權 

”環境、族群與人權” 

～第六屆 人權研習營 ～ 

 活動宗旨 

台權會自 2000 年起，每年均定期舉辦大專生人權研習營，期盼根植人權理念於

大專學子之社群中，讓這些即將步入社會的知識青年們，將各種人權意識與觀念

散播於各個社會領域。 

過去，人權研習營課程的安排除系統性的論述人權基本概念，人權教育理念的扎

根與新世紀的科技人權挑戰外，亦不乏社會多元議題（含弱勢族群、科技人權、

勞工議題、司法人權等）的深究與探討，期使學員認知人權議題係無所不在，且

與各族群、社群均切身相關，並非僅限於學術殿堂的討論，人權運動亦非少數「特

殊」群眾的專利。 

本屆研習營選擇在都市以外的地點---南投舉辦。希望經由「人權下鄉」開拓學員

們的新視野，並且實際與當地草根部落工作者進行交流。人權議題不僅在都市可

以發生、發聲，站在台灣中心點上，我們提供一個讓大專學子與中部在地部落以

及部落實務工作者交流分享人權議題的機會。 

 活動簡介 

生活在蕞薾小島—台灣，每個人不論出身為何、來自何處，其生命都與周遭環境

息息相關。我們希望藉此機會，從每個人最近身的環境、族群身份與認同著眼，

進而探討當中交錯出來的人權議題，並深入探討與反省人權的根本及實質意涵。  

永續發展已是廿一世紀全球發展的目標之一，然而，永續發展與生活在台灣的我

們有什麼樣的關係？環境的永續發展與人權意識的養成之間，又有何連結？本屆

研習營即以目前全球關注的議題—永續發展與人權—為主軸，作為引導學員認識

人權的始點。研習課程中對於土地與族群間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將有深入討論。從

這裡來檢視台灣社會的「主流價值」，在面對原住民時，我們該如何對待；面對

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，我們該如何處理與環境的關係。透過這樣的討論，

我們希望讓學員體會，人權應回歸到最基本的人性尊嚴，並建立在平等與尊重的

基礎上。 

課程中除安排於各相關領域學有專精之專家、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與學員以演講、

座談等方式進行議題之探討，另將安排影片欣賞與互動交流的時間，與當地不同

族群及運動團體互動，試圖讓學員能夠更深入地瞭解環境、族群與人權間之密切

關連。此外，課程進行中將安排學員小組討論與分享，使學員能夠反省、深化課

程內容，並且與所有參與者分享。透過以上課程內容進行，主辦單位期待參與學

員能夠瞭解人權的意涵與重要性，深入討論台灣社會現存的人權議題，除了瞭解

自身權益之外，亦能夠在未來關心人權議題，或積極加入推動人權的行列。 

 活動時間、地點、費用 

●  2008 年 1 月 19~22 日（星期六～二，四天三夜，含交通往返時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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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 南投布農曲冰部落 虹谷有機農場（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清華巷 154 號 ） 

●  報名費 2,000 元整（報名費用包含教材、保險、食宿費用） 

 招生對象 

●  對人權相關議題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、研究生，以及 NGO 實務工作

者，共計招收 30-50 人。 

●  全程參與本屆研習營之學員，可獲得主辦單位頒發之結業證書及訓練時數。 

 


